
4 月 30 日清晨 5 点 30 分许，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京珠高速大队
值班室接司机报警，称其驾驶的
食用油罐车撞进中央绿化带内，
车辆被卡在护栏内无法动弹，请
求出警处置。

接警后，大队民警李刚、张
磊、协警王朝伟三人立即前往处
置。到达事故现场后，发现豫E

牌号油罐车正处在中央隔离带
内，中央护栏及绿化带被压过去
近百米。民警立即进行现场警
戒，引导车辆有序通行，同时通
知施救部门前往施救。

据驾驶员位某某介绍说，他
是安阳内黄人，从内黄出发前往
广州，原本想趁着车流量小，跑
快点，但是因为太困，没曾想刚

打了个盹儿，车子便开进了绿化
带。

由于该车油罐里装载了 30
多 吨 食 用 油 ， 加 上 车 重 近 80
吨，且车体结构不易拖拽，施救
困难，同时，路上车流量不断增
大，给施救工作带来很大的影
响，民警见一时难以将该车撤
离，为了安全，民警会同车方及
施救部门制订了合理的施救方
案，等待第二天车流量较小时段
将油罐车拖出，同时联合高速公
路路政部门，实行错峰巡逻，严
防事故点再次发生事故，确保车
辆安全通过。

5 月 1 日上午 9 点半左右，
由该车所在公司派来的另一辆空
油罐车抵达，此时辖区车流量较
昨日有所减少，有利于施救部门
开展施救。施救部门施救吊车、
拖车全部到位，根据既定的施救
方案，先将油罐里的油转移到另
一辆油罐车，再对该车进行拖
拽，交警、路政做好现场警戒，
引导车辆安全顺利通过。近3小
时后。油罐里的油全部转移出，
早已等候多时的大型吊车迅速将
该车吊起安全移出绿化带。下午
1时许，该车被托下高速公路。

张奎立

油罐车开进绿化带油罐车开进绿化带
高速交警紧急救援高速交警紧急救援

电话：13303950517
邮箱：ablhxh@126.com

法治
维权

2016年5月3日 星期二
责编：王夏琼 电话：5616817AZHI

法治 10F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 李 凯 律师

为了让更多的干警参与健康运动，丰富其文化生活，近日，源汇区人
民检察院举办了干警趣味运动会。 李 珂 摄

“中央的扶贫政策都有啥，能
落实吗？”

“在镇上的家具厂打工没签合
同，老板不给工资咋办？”

“为搞养殖在自己承包的田地
里盖鸡舍中不中？”

……
4月27日，舞阳县司法局组织

的“法律扶贫服务队”刚走进共建
村侯集镇栗子园村委会院子里，就
被等候的群众围住了，工作队员顾
不得休息，耐心地逐个解答村民提
出问题，为他们送上了一次丰盛的
法律“大餐”。

据悉，扶贫工作开展以来，该

局结合工作职能，组建了法律扶贫
服务队，深入村组开展相关政策和
法律知识宣传，解答群众的法律疑
惑，引导干部群众在法治轨道上开
展扶贫工作，同时积极为贫困人群
提供法律援助，努力让法治成为精
准扶贫的先行者和护身符。

“今后我们要把进村入户开展
法律扶贫服务常态化，引导广大干
群在脱贫致富过程中树立依法办
事、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理
念，不断提高他们对精准扶贫政策
的认识和法治意识，让法治成为加
快精准扶贫步伐的助推器。”该局
局长张杰民说。 何碧波

舞阳县司法局

精准扶贫 法治先行

为切实提高基层法院干警拒
腐防变能力，郾城区人民法院多
措并举，把干警的廉政作风建设
提到新的高度。

该院通过组织干警开展读书
会、观看廉政警示片、走访革命
先辈、观摩革命教育基地等方
式，使干警了解发生在身边的崇
高事迹，坚定“人民法官为人
民”的价值观，加强防微杜渐的
自觉性，从思想上把好廉洁公正
的防线。

在每次开庭前，除了当庭发

放法院廉政监督卡外，该院还主
动公布举报电话和网站，建立通
畅的信访举报和监督渠道，让廉
政内容上墙面、上桌面、上网
络，在全院营造一种“人人思
廉、人人保廉”的反腐新风尚。

同时，该院还通过对部分案
件进行回访、跟踪问效的机制，
让法院的廉政建设“走出去”，在
学校、社区讲法律的方式，把身
边的案例结合各种廉政纪律进行
宣传，树立公私分明、勤于实务
的法院干警队伍形象。 刘元敏

郾城区人民法院

廉政建设出新招

年初以来，源汇区人防办多措
并举落实“三查三述两报告”制
度，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的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意识，强化党风廉政建
设的主体责任。

对照文件明确述责述廉要求。
提前对班子成员及科室负责人的述
责述廉报告内容提出明确要求：一
是要对照年初下发的主体责任清单
和签订的《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
书》，二是要对照区纪委关于认真
做好“三查三述两报告”工作的通
知精神，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认真总
结，确保述责述廉取得实效。

领导干部及科室负责人分别

述责述廉。在述责述廉会上，领
导班子成员分别围绕履行部署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遵守党内
政治生活制度、履行“一岗双
责”、支持和保障案件查办工作、
接受干部群众监督和个人廉洁自
律等情况进行了述责述廉。各科
室长对照落实主体责任任务清单
进行集中汇报，并根据年初制订
的任务清单进行自查，形成书面
报告，向分管领导进行汇报。

认真总结提出意见。单位一把
手在述责述廉会上对班子成员的述
责述廉情况进行逐一点评，指出存
在问题，要求班子成员逐条对照自

己应负的具体责任，认真制订整改
措施，切实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分管
领导听取科室负责人汇报后对年度
工作进行点评，指出不足，提出意
见，科室负责人制订整改措施，确
保今后工作保质保量完成。

民主集中投票测评。在述责述
廉后，采取现场测评的方法对班子
成员和科室负责人进行测评，对主
体责任落实不力的人员采取约谈、
通报批评、取消评先评优资格等方
式进行处理，确保党风廉政建设主
体责任得到真正落实。

司营营 陈 静

源汇区人防办

多举措强化党风廉政建设

针对农村面包车交通安
全隐患突出的实际情况，近
日，舞阳县交警大队组织全
队民警、协管员组成执法小
分队开展农村面包车综合整
治工作，严厉查处农村面包
车酒驾、超员等违法行为。
整治行动中，民警还开展上
门服务，以农村喜闻乐见的
形式将预防交通事故的常识
普及到千家万户，让广大人
民群众切实理解安全驾驶、
安全乘车的重要性。

刘晓东 摄

【基本案情】

赵某为放贷谋取高额利息，苦于没有资金，
遂找张某商议，让张某以自己名义去银行办理信
用卡后交给赵某透支放贷，并承诺支付张某高于
银行的利息。张某于是以自己名义办理信用额度
为10万元的信用卡，激活后交付赵某使用，双方
约定由赵某负责按期还信用卡透支的金额。后赵
某收不回贷出的资金，自身又没有能力偿还透支
的10万元。银行多次以电话、信函方式向张某进
行催收，张某均告知赵某，并留有通话录音、短
信等证据。但赵某始终未归还银行欠款本息。

【分歧意见】
实践中，信用卡登记持卡人与实际使用人不

一致的情况渐趋增多。在借用关系下，信用卡申
领人与实际使用人不一致，实际使用人恶意透支
信用卡时，如何进行评价，实践中存在争议。

第一种观点认为，赵某和张某构成“恶意透
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共犯。张某作为登记持卡
人主观上明知或放任实际使用人恶意透支，客观
上又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以尽到还款义务，
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实际使用人赵某构成共犯。
第二种观点认为，赵某构成“冒用他人”型信用
卡诈骗罪。将实际使用人确定为恶意透支型信用
卡诈骗罪的犯罪主体，将面临着缺乏联系方式难
以实现有效催收、债权债务关系难以确定等诸多
困难，不利于刑事追诉；《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明确仅申领人方可持有使用信用卡，
既然实际使用人无权使用信用卡，就谈不上恶意
透支；实际使用人恶意透支信用卡的，无论如何
取得，均可以适用“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规定进
行惩治。

第三种观点认为，赵某单独构成“恶意透
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实际使用人赵某恶意透支
不归还的行为，侵害了信用卡管理秩序，从刑法
实质解释的角度出发，可以将其纳入该罪犯罪主
体；在出借情况下，实际使用人与登记持卡人之
间往往留有联系方式，并不影响银行进行有效催
收。

【争议焦点】

赵某作为信用卡实际使用人，其借用张某信
用卡的行为是否属于冒用他人型信用卡诈骗？“恶
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是否包含信用卡
实际使用人？张某是否要对赵某恶意透支的行为
负刑法上的责任？

【本人观点】
一、赵某作为信用卡实际使用人，其借用张

某信用卡的行为不属于冒用他人型信用卡诈骗。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之
规定，冒用他人信用卡和恶意透支信用卡都是信
用卡诈骗罪的表现形式，但两高《关于办理妨害
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五条对两种不同形态的信用卡诈骗规定了
不同起刑点。前者“数额较大”、“数额巨大”、

“数额特别巨大”相关起刑点分别为5000元、5万
元、50 万元，后者分别为 1 万元、10 万元和 100
万元。因此，甄别哪种形态的信用卡诈骗是区分
罪与非罪、量刑的关键。

第五条还规定，“冒用他人信用卡”包括以下
情形：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骗取他人信用
卡并使用的；窃取、收买、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
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
通讯终端等使用的；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
形。换言之，“冒用”未征得信用卡申领人同意，
违背了申领人意愿。顾名思义，借用他人信用卡
获得了信用卡申领人同意，与冒用有本质区别。
本案中，赵某事先征得张某的同意使用其信用
卡，其不符合冒用他人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
件。

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应包
含信用卡实际使用人。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
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
的行为。何为持卡人？《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及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规定，信用卡仅限
于合法持卡人本人使用，持卡人不得出租或转借
信用卡。可见，银行业管理法中的持卡人仅指登
记持卡人。有人据此将“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
骗罪的主体仅限于“登记持卡人”。刑法及相关的
司法解释并未明确“持卡人”的范围，司法实践
中在处理该类案件上也存在争议。实践中，登记
持卡人和实际使用人往往关系密切，联系频繁，
银行通常能够有效地催收。笔者认为“恶意透
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不限于“登记持卡

人”，实际使用人可以成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
诈骗罪的。

首先，将“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主体
限定为“登记持卡人”，混淆了刑事犯罪与民事违
约的界限，有放纵犯罪之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
法》对持卡人出租或转借其信用卡及其帐户的行
为处以罚款，实质是对持卡人民事违约行为的惩
罚，目的在于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不能
据此替代刑法评价。刑法评价具有独立性，重在
关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只要行为人的行为符合
恶意透支的要件，侵犯信用卡管理秩序和公私财
产所有权，就可能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
骗罪。本案中，张某违规出借信用卡不影响对实
际使用人赵某恶意透支行为的刑法评价。

其次，将对恶意透支型的信用卡诈骗罪主体
解释为包含实际使用人，符合法条内涵。刑法规
定的主体是“持卡人”，但并未限定为登记持卡人
还是实际持卡人。实际上，申领人为登记持卡
人，借用人为实际持卡人，两者都属于合法持卡
人，都可以纳入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的

“持卡人”范畴。
再次，将实际使用人排除在“恶意透支”型

信用卡诈骗罪主体范围外，有放纵犯罪之嫌。本
案中，信用卡实际使用人赵某能够预测其高利放
贷的行为会造成资金无法收回，其将没有能力偿
还信用卡透支额度，为牟取高额利息，客观上实
施了恶意透支的行为，侵犯了信用卡管理秩序和
公私财产所有权，符合“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
骗罪的构成要件，倘若将实际使用人排除在“恶
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主体范围外，违背了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不利于维护信用卡管理秩
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

三、张某应对赵某恶意透支行为负刑法上的
责任，并与赵某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
罪的共犯。

在实践案件中，登记持卡人往往辩称对借用
人也即实际使用人的恶意透支行为不知情，主观
上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实施恶意
透支行为，不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
罪。众所周知，高利放贷风险大，是违法行为。
本案中，张某明知赵某借用其信用卡是为了高利
放贷，仍将信用卡借给赵某透支使用，主观上对
实际持卡人赵某的恶意透支持放任的态度，属于
间接故意。认定为共同犯罪，符合刑法构成要件
的规定，有利于促使登记持卡人谨慎使用自己的
信用卡或账户，减少银行资金损失的风险，符合
立法本意。黄晓袁

将信用卡借与他人 致恶意透支

登记持卡人和实际使用人行为如何定
性

伴随着犯罪嫌疑人詹某的落
网，被市公安局列为督办案件、涉
案10万元的诈骗案成功告破。

犯罪嫌疑人詹某，男，现年46
岁，召陵区居民。2014 年 11 月
份，詹某隐瞒事实真相，以我市某
汽车租赁公司的帕萨特轿车作为抵
押，向阴阳赵镇阴西村居民赵某借
款十万元。后该车被汽车租赁公司
人员强行开走，詹某音讯全无，至
今未还赵某的借款。

市公安局“春雷”行动开展以
来，该案被市公安局阴阳赵分局列
为督办案件，詹某被列为上网逃犯。

该局把此案作为重点侦破目
标，侦查员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犯罪
嫌疑人的追捕。为弄清楚犯罪嫌疑

人詹某的现实情况，侦查员深入詹
某户籍地和老家，围绕嫌疑人的亲
属、朋友开展查找工作，了解到犯
罪嫌疑人詹某和家人的关系紧张，
很少与其联系。随后，侦查员经过
对打工聚集地的分析，搜集大量的
线索和数据，通过分析甄别排查，
最终确定詹某在长葛、许昌、周口
三地活动。侦查员及时调整侦查方
向，辗转三地展开调查，最终在长
葛警方的配合下，确认詹某居住地
在长葛市化肥厂的一个车间内。经
过侦查员连续数天的蹲守，4月20
日10时，犯罪嫌疑人落网。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詹某对自
己实施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赵春纪 刘晓杰

市公安局阴阳赵分局

辗转三地擒嫌犯

救援现场。


